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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金貸與限制之內涵及違反效力之探討 

    黃精培  會計師 

 

一、緣由 

客戶經常會詢問我們會計師，若公司將資金借給股東、員工或其他人(包

括法人)，是否為法令所允許？有無對金額、對象或業務內容等有所限制？若

違反法令規定將資金貸與他人有何責任或罰則？甚至將公司貸與股東之資金

因股東無法返還而放棄收回(即變相贈與股東資金)是否符合法令亦多有疑問。

另公司將資金貸與他人是否須計息？若需要哪利率要多少才合理？亦是股東

或債權人關注之議題。 

面對上述公司資金貸與限制之內涵及違反效力等議題，公司法到底有何規

定或解釋，公司管理階層應如何因應與適用，茲分析探討如后。 

二、法令分析 

1. 資金貸與限制之內涵 

為保障公司股東及債權人之權益，公司法第 15條第 1項規定公司之資金，

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1)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業務往來者。 

(2)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

企業淨值的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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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原則上依上述(1)、(2)外之規定外，不得將資金貸與任何人，因此資

金貸與對象及金額之限制內涵說明如下： 

(1)貸與對象 

依公司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資金貸與對象僅限於「與公司間有

業務往來或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行號」，即貸與對象包括公司組織

之法人股東及依商業登記法辦妥商業登記之商業(即獨資或合夥等組織)，

至於自然人股東及其他個人或團體組織，則在本項禁止之列。至於外國公

司依經濟部８８０７２１商第８８０１９５５３號函釋公司之資金不得貸

與股東或他人規定，其對象含外國公司。 

另公司資金得否貸與員工，依經濟部１０１１１２８經商字第１０１

０２１４４４７０號函釋，員工向公司預支薪津，約定就僱用人薪津及獎

金於存續期限內扣還，非屬一般貸款性質，並不構成違反公司法第 15條之

規定。惟預支予員工之薪資如超過一般薪資之合理範圍，或所預支之薪資

無法由員工自由意志支配，則無上開函釋之適用。 

(2)貸與金額 

依公司法第 15 條第 1項第 1、2款已明定僅在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

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其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的百分之四十，

至於第 1款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業務往來者，依經濟部９５０５１６經商

字第０９５０２０７１４３０號函釋如符合上開公司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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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款規定其中一款之情形，即可為資金之貸與，而不問是否為關係企業

間之貸款。惟公司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定與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業

務往來者，其貸與資金不受第二款有關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的 40%之限

制。 

(3)贈與股東 

依經濟部１０６１１３０經商字第１０６０２４２６８４０號函釋一、

查 79年 11 月 10 日修正前公司法第 15 條規定，公司之資金不得貸與股東

或任何他人，違反者處以刑事罰；據此，本部 72年 6月 27 日商字第 24836

號函認公司將資產贈與股東或他人，有違背公司法之精神。惟查公司法第

15條於 90 年 11 月 12 日修正刪除有關刑責規定，又因違反資金貸與規定，

性質涉及私權，爰明定公司負責人應與借用人連帶負返還責任，如公司受

有損害，亦應由負責人與負損害賠償責任。準此，本部前開函與現行公司

法第 15條之立法意旨，似有未合。二、又近年來推動公司社會責任已蔚為

國際潮流及趨勢，公司在追求獲利之外亦能兼顧社會價值，符合公司法之

精神，是以，公司對他人之贈與行為，尚非法所不許。 

綜上法令觀之，公司不得將資金貸與自然人及其他個人或團體組織，

惟將資金贈與任何他人(包括股東)依目前經濟部解釋是允許的。 

2. 公司資金貸與違法之效力 

依公司法第 15 條第 2項規定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第 1項第 1、2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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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與借用人連帶負返還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者，亦應由其負損害賠償責

任。茲就其違反公司法第 15條第 1款 1、2項資金貸與之效力分析如下： 

(1)第 1款無業務往來者 

蓋公司法原則上係禁止貸與資金予他人，交易相對人是否符合有業務

往來，理應自知，因此若有違反即為無效，自應公司負責人負連帶返還之

責。 

(2)第 2款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有無短期融通之必要，其認定重點應在於資金貸放之公司負責人，此

非借款人能判斷；且第 2款尚有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的百分之

四十之限制，，而此限制之計算更非借款人所能獲知。從而，若借款人不

知其違反此款時，若仍認為資金貸與無效，借款人將立即面臨返還借貸資

金之壓力，對借款人可能產生重大不利之影響，實屬不公，所以借貸應認

為有效，方可保護善意借款人。 

三、公司因應措施 

按公司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資金原則上是不得貸與他人，若有因有

短期融通之須者，只要貸與金額不超過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即可，甚至因業務

往來者連貸與金額均無限制；惟公司若因此而將資金無限額貸與，難道不會對

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嗎？對公司稅務上有無影響？公司應如何因應： 

1. 訂定資金貸與他人相關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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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參酌「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處則」之規定

制定資金貸與他人之作業處理辦法，使公司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將公

司資金貸與他人，且貸與金額亦有一定之限額，以保障公司股東與債權

人權益，公司負責人之責任亦可明確劃分。 

2. 貸與利息之計收 

依所得稅法第 24條之 3第 2項規定「公司之資金貸與股東或任何

他人未收取利息，或約定之利息偏低者，除屬預支職工薪資者外，應按

資金貸與期間所屬年度一月一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計算公司利息收

入課稅。」即公司資金貸與若未計收利息或計收利息偏低，公司將有被

國稅局調整設算利息收入核課所得稅之虞，因此公司應參酌公司帶與

資金之來源(如自有資金、股東往來或金融機融機構等)約定合理的利

率。 

綜上分析，公司依公司法第 15 條規定將資金貸與他人是被允許的，縱然

違反規定將資金貸與他人雖無刑事處罰則，但公司負責人仍須連帶返還及公司

因此所受損害之責。故，建議公司管理階層應參酌制定相關資金貸與作業辦法

以資因應。 

 


